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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草案中，工伤、交通肇事等就医费

用基金不支付的规定，网友“殷延华”认为，

参合农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工伤”形式、

数量均太多，实际工作中认定标准很难定，

建议还是要将无他方责任的外伤列入补偿

范围 。

还有网友建议，在一些案件或事故中，

如双方均参加新农合制度，非刑事案件范畴

的，其中一方为另一方承担交通、工伤事故

责任赔付的，新农合制度应可以给予补偿。

新农合立法激起近千网友讨论，网友建议：

何不统一居民医保与新农合？
“新农合管理

办法”自 6 月 22 日

在网上公开征求

意见以来，截至 7

月 1 日，共有 841 人参与，共提意

见254条。其中有25人次对部分

条文提出不同意的意见；229人次

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参与的人员

既有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工作

人员，也有普通公民，还有一些专

家也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

黄显鸿 记者 祝亮

有不少网友提出，目前很多农村居民家

庭的孩子在城镇中小学就读，一般都随学校

参加了城镇居民医保。因为在城镇居民医

保的参保对象中包含了中小学在校学生，而

现在草案中要求，中小学生必须随其家庭参

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又规定参加人不得同

时参加两种以上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障

制度。这显然是矛盾的。而且，居民医保和

农合参合信息不联网，无法确定参加几种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

因此，“BBNWK”、“ dryong”等诸多网

友建议，干脆合并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

统一管理、统一筹资标准、统一报销标准，避

免医保政策之间“冲突打架”。

合肥下月启动新婚姻登记系统

用假身份证骗婚重婚将再无可能
星报讯（记者 赵莉） 记者昨日从合肥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得知，今年8月份开

始，合肥市将启用新的婚姻登记系统。据

合肥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负责人高光平介

绍，新系统将配备身份证识别功能，借用假

身份证重婚、骗婚将不再可能。

假身份证登记结婚将再无可能

由于合肥市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婚

姻登记双方可以在任何一方的户口所在区

县办理结婚登记，依据现在的婚姻登记系

统，在其他区县再办理结婚登记时并不能

查出是否已婚，这就给重婚留下了可能性。

高光平坦言，合肥曾经就发生过用假身份

证登记结婚的情况，但是仅凭肉眼观察一

时难以辨别真伪。“但新系统将实现全市联

网并逐步与全省其他地区实现联网，只要

将身份证在仪器上一放，身份证的真伪和

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将一目了然。”

“好日子”结婚将免除排队之苦

除了可以识别当事人身份证的真伪

外，身份识别系统还可以自动录入结婚登

记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据介绍，新系统启

用后，只要将身份证往识别系统上一放，当

事人的个人信息将自动录入电脑，这将大

大节省结婚时间，想在“好日子”里结婚登

记的新人将不再受排队等待之苦。

限制性资源共享保护个人隐私

新系统启用后，婚登登记信息实现

联网，各区之间的婚登信息可以资源共

享，有市民也担心个人隐私会不会因此

而暴露？对此，高光平介绍说，这里的资

源共享只是限制性资源共享，不会泄露

个人信息。

高光平举例说，如果某人在瑶海区已

经登记结婚了，那么如果到蜀山区再办理

结婚登记的话，系统就会自动显示已结婚，

但对于结婚对象是谁、个人的具体情况等

其他信息并不能显示出来。可以有效保护

当事人的隐私权。

过去婚姻信息将转入新系统

新的婚姻登记系统8月份即可启用，据

介绍，各县区婚姻登记部门的设备已经配

备完毕，目前正在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其

中包河区和庐阳区已试点启用新系统。

由于目前正在使用的婚登系统从2002

年开始启用，新系统启用后，2002年至今年

8月新系统启用前的所有婚姻登记信息将

一并转入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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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参加
两种公办医保？

草案条款原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加对象

为全体农村居民。参加对象以户为

单位自愿参加户籍所在地或长期居

住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小学

生必须随其家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

参加人不得同时参加两种以上

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网友建议
一位署名为“殷延华”的网友建议，应

将“参加人不得同时参加两种以上政府举

办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为“参加人不

得在同一统筹地同时参加两种以上政府举

办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外出务工农民在

统筹地区外参加由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的，可凭所在外地保险机构验

证的复印件、保险结算凭证向本地新农合

管理机构申请补偿，但其补偿额不得超过

其个人支付部分。”

在外务工也可参保家乡的新农合

城镇居民医保应和新农合合并

何种情况基金
可以不买单？

草案条款原文：

参加人发生的下列医药费用，不

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付范

围：……（二）应当由工伤或者生育保

险基金支付的费用；(三)因交通肇事、

斗殴、自杀、自残、吸毒、酗酒、美容、非

功能性整形等就医的费用；(四)在非定

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药费用……

对于草案中的第四小款，在非定点医疗

结构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属于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基金支付范围。部分网友认为不妥，一

位匿名网友只留了一句：“这似乎太不尽人

情了吧！”

网友“冯文胜”则建议这句话应该进行修

改，至少要明确，在急救等情况下就近到非定

点医疗机构所发生的住院费用应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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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定点不买单？有点不尽人情！网友建议

交通、工伤事故，应酌情补偿


